
報告人：基隆地檢署主任檢察官陳彥章

圖利與便民法紀宣導





▸ 洩查緝消息、包庇業者 關員和雇員等7人被訴 
▸ 2016-05-02 21:04［記者王定傳／新北報導］財政部關務署台北關關員楊0源，明知
業者以夾帶方式將日本的鮮萬能蔥等農產品進口來台，竟洩漏查緝訊息給業者圖利；另
有業者進口殺蟲劑超標的泰國綠蘆筍及氯黴素殘留的菲律賓活蟳來台跑貨販賣，被發現
後，桃園市衛生局雇員張恩碩卻拖延銷毀時間甚至包庇；新北地檢署今依圖利等罪嫌起
訴楊、張等7人。

▸ 檢方與廉政署調查，前年10月間，元億水產想從日本進口鮮萬能蔥、鮮菊花等農產品來
台，但因這些物品易遭查驗，為節省關稅，計畫夾帶在冷凍魚片內進口，事後被檢舉有
走私情形，楊獲知此事，竟洩漏查緝訊息給報關行人員與業者，業者因此改為據實申報。
不僅如此，泰國新東陽公司也打算進口綠蘆筍來台，按規定須抽驗藥物殘留，業者雖可
具結申請先放行，但須存放在特定地點，不料，業者陸續進口三批綠蘆筍合計4700多
公斤，卻「跑貨」販賣。

▸ 事後，因綠蘆筍農藥殘留不合格，須封查銷毀，張恩碩竟配合業者延後查封要求，讓業
者緊急從泰國進口劣等蘆筍來台冒充，若不夠還以空箱堆疊方式矇騙。

▸ 此外，振順水產貿易公司委託報關人員，從菲律賓及越南進口400多公斤的活蟳來台，
卻跑貨販賣，張赴現場稽查，現場惡臭，疑有死蟳充當活蟳狀況，卻視而不見，包庇業
者以死蟳冒充銷毀。檢方今依圖利、詐欺等罪起訴楊、張及報關行人員、業者合計7人
。



▸ 高雄地檢署偵辦高雄海關弊案，20日就賄賂關員部分，認定6報關行9名業者，8年來行
賄920萬元，由於均已認罪，檢察官考量犯後態度，全部處分緩起訴，期間1至2年，但
各需向國庫繳交5萬至200萬元，合計410萬元。

▸ 雄檢指出，自日本輸入「磅品」時，應向對方政府申請出口許可，但報關業者白勝賢、
駱英宗、黃振紘、黃思弘、王永隆等人，為規避相關規定與進口商同謀，先在當地蒐購
重型機器、二手機器及汽車零件後借屍還魂。

▸ 在商業發票、裝箱清單本是被限制出口的真空幫浦，遭改成風鼓或鼓風機，進口到高雄
港拆櫃後，業者另變造商業發票、裝箱清單，經偽簽或複印日本出口商簽名，即可偽造
成原始單據並以此蒙混進口報關。

▸ 報關業者為免關員刁難，自民國94年起至102年4月，涉嫌按週統計「磅品」進口報單
數量，再以每張報單2000元或3000元不等，趁與關員打麻將或到報關行附近紅茶店交
付賄款，總計8年來至少行賄866萬5000元。

▸ 另有業者為冷凍水產品進口報關時，將來貨重量減少10％，利用不實商業發票、裝箱清
單偷漏關稅，再收取所漏關稅總額一半為佣金，為避免關員抽核，自100年8月1日起，
以每櫃3000元月結，共交付賄款53萬4000元。

▸ 檢察官透露，有關員吃相難看，明明發現進口提單與實際來貨不符，竟要求業者跟他到
未裝監視器地方收錢，還有報關行帳冊，常註記「停車費1萬2500」、「停車費850
0」，因高額停車費不尋常，一查即知是賄款金額。



▸ 【大紀元1月28日報導】（中央社記者林長順台北28日
電）報關行佳渝通運公司業務經理吳0武，涉嫌協助艾訊
公司非法輸出戰略管制高科技貨品到伊朗。台北地檢署今
天偵查終結，依違反貿易法將吳0武起訴，艾訊公司則獲
緩起訴處分。

▸ 檢方表示，艾訊公司須在兩個月內繳交新台幣60萬元處分
金，艾訊公司區域業務部經理盧0娟、業務專員許0蘭、船
務專員吳0玉 3人也遭檢方緩起訴處分，須分別於8個月內
繳交5萬元至8萬元的處分金，並接受6小時的法治教育。



▸ 2019-04-24 18:13〔記者林嘉東／基隆報導〕蕭姓等3業者去年10月間，偷跑販售含有世紀
之毒「戴奧辛」大閘蟹案。基隆地檢署今天偵結，將蕭姓等3業者與楊姓等2名報關業者，依違
反食品安全衛生管理法罪嫌起訴，並聲請沒收蕭等人犯罪所得共499萬1000元。蕭姓等3業者
去年10月間，偷跑販售含有世紀之毒「戴奧辛」大閘蟹案。基隆地檢署今天偵結。

▸ 基隆地檢署指出，中國振楚公司去年10月間，分別透過蕭姓、郭姓與林姓業者，及報關楊姓、
蕭姓報關業者協助報關進口該公司生產的大閘蟹，共7批、2750箱、近15噸來台。由於從中國
進口的大閘蟹，須經過食藥署檢驗合格後才能販售，不過，大閘蟹屬易腐敗產品，為免檢驗期
間過長影響鮮度賣相，先讓具結後放行。由業者選定特定地點存放後，仍須經食藥署檢驗合格
，取得輸入許可後，才能移動或販賣。

▸ 蕭姓等3業者不等食藥署檢驗結果出爐即對外販售牟利，其中蕭姓業者販售數量高達5300公斤
；郭姓業者則直接出貨至基隆崁仔頂及全省各地買家。

▸ 林姓業者除販售他人外，另指示蕭姓報關業者將放置於新北市貢寮區廠房內大閘蟹擅自移動至
桃園市某倉儲存放，並回補來路不明的大閘蟹，規避查緝。

▸ 案經食藥署10月下旬發現該批大閘蟹含有戴奧辛成分，均不合格，往回追時，才發現業者已經
偷偷販售，甚至掉包回補。案經基隆地檢署民生專組主任檢察官陳彥章及承辦檢察官吳美文會
同食藥署及新北市政府衛生局人員追查後，查扣尚未販出大閘蟹，但已有不少含有戴奧辛的大
閘蟹，流入市面。

▸ 檢方認定蕭姓等5人，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理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第49條第4項之過失販賣
、移動危害食品罪嫌提起公訴，並聲請將沒收蕭姓犯罪所得328萬6000元，郭姓業者所得80萬
元，及楊姓報關業者犯罪所得90萬5000元。



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員集體貪瀆案情如滾雪球般愈滾愈大。 
檢調查出，高市勝昌等六家報關行為協助業者進口物品免受抽
檢，從民國九十四年起以每櫃二千至三千元行賄關員，八年來
行賄金額達千萬元以上，逃漏進口關稅數十億元，五日檢調約
談關員及業者共卅人，依貪瀆罪嫌移送高雄地檢署複訊。 

  複訊後，十二名關員、二名業者被聲請羈押，其餘人分別以十
至廿萬元交保。檢調表示，勝昌、建亨、瑞盈、大升、展榮及
銘義等六家報關行，為讓Ｃ２需文件審核及Ｃ３應查驗貨物
「榜品」櫃不被海關抽驗，以Ｃ２每櫃二千元、Ｃ３每櫃三千
元行賄關員，由於報關櫃數相當多且年代久遠，牽涉關員多，
行賄金額龐大。2013-06-06 中國時報   



▸ 橋頭地檢署年初指揮偵破貨櫃走私1.5公噸毒品案，更驚爆警察涉案
，檢警查出，任職保三安檢中隊的吳姓警員，涉獻計可假冒績優公司
名義進口貨櫃，以躲避查驗，酬勞高達1000萬元，甚至專案小組開
櫃發現毒品後，他還走漏消息導致無人出面領櫃。橋檢今將全案偵結
，將吳依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等罪起訴。

▸ 檢方另依涉運輸第二、三級毒品等罪，起訴林姓、陳姓、吳姓男子，
林因與吳姓警員接觸、允諾事成後付千萬報酬，起訴對公務員違背職
務行賄罪；沈姓報關業者起訴公文書登載不實等罪嫌。

▸ 據了解，檢警今年1月28日在高雄港開櫃發現夾藏毒品，循線找到沈
姓報關業者（48歲），沈供出「有你們自己人！」，發現辦理內勤安
檢業務的吳姓警員（48歲）有重嫌，隨即要求吳暫住隊部接受調查，
不能接觸外界訊息，吳也寫下自白，承認二度試圖運毒，隔1月他自
請離職獲准。



▸行賄罪：
▸ 對於第二條人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
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 正利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 金。

▸  對於第二條人員，關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
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 不正利益者，處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 罰金。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
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 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
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80條第1項：追訴權，因下列期間內未起訴而消滅： 

▸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  

▸         ，三十年。

▸  二、犯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上十年未滿有期徒刑之罪者，二十年

▸  三、犯最重本刑為一年以上三年未滿有期徒刑之罪者，十年。 

▸  四、犯最重本刑為一年未滿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罪者，五

        年

12



▸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或意圖使被罷免人罷
免案通過或否決者，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
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
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
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

▸ 金。





▸ 總統及副總統：1500萬元
▸立法委員：1000萬元





報告完畢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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